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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你
问
我
答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超越气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永康市超越气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永康市超越气
体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超越气体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永康市超越气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超越气体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超越气体联系电话：1396792813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超越气体有限公司
2022年5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5月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永康市超越气体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债权资产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95,000,000.00

未偿利息

32648939.82

本息合计

127648939.82

保证情况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
司；应天行、应玉双；叶静、应勇
志

抵押情况

抵押物1：永康市天鑫门业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永康市芝英炉头工业区的工业用地、2533.40万元最高额抵押、土地面积18808㎡、土地性质出让、用途工业抵押物2：永康市天行
无氧铜材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永康市芝英炉头工业区的工业用地、2754.60万元最高额抵押、土地面积20180.23㎡、土地性质出让、用途工业抵押物3：应建芬所有、位于永康市东
城金城路429、427、431号的商铺、1011.2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合计459.63㎡（土地面积合计36.44㎡）抵押物4：应勇志所有、位于永康市东城金城路433、435、437号的商
铺、740.9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合计336.81㎡（土地面积合计26.70㎡）

国赟企服（杭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纽艾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赟企服（杭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纽艾徕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2022年5月6日），国赟
企服（杭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浙江纽艾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赟企服（杭州）

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纽艾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纽艾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纽艾徕
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国赟企服联系人万先生：182058936666

浙江纽艾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赟企服（杭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万元 2022年5月9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基准日为2020年9月21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浙江纽艾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贷款行

工行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青禾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683、01452、04559号，2016年义乌字第00617号

本金

4799.70

欠息

2674.38

担保人

抵押人：义乌市青禾服饰有限公司；保证人：义乌市鼎基石材有限公司、义乌市红日木业有限公司、金国炜、陈平、江波、任小华、金根生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宏达货柜储运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
宏达货柜储运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宏达货柜储运

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宏达货柜储运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宏达货柜储运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6732、1370684599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宏达货柜储运有限公司
2022年5月9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2年1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表仅列示截至2022年1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宏达货柜储运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或法院确权金额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宝驰塑业有限公司

本金

19,000,000.00

利息

15,120,791.05

保证人

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抵押物

宁波神鸽舞台机械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光华路299弄10幢的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853.46平方米）以及11个车库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金额1952.8万元。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柯法

“我不要他照顾我，我就要请保姆！”近日，93岁

的高奶奶多次拒绝儿子“亲自照顾”的提议，到底是什

么原因？

高奶奶育有一子三女，丈夫已去世，被告王某是

她唯一的儿子。因年事已高，高奶奶生活不能自理，

2020年开始雇了保姆照顾，保姆费由3名女儿平摊

支付。

心疼出钱出力的女儿，也气愤不争气的儿子，高奶

奶把儿子王某诉至衢州市柯城区法院，要求王某自

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每月支付生活费600元，

自2021年4月起，每月支付生活费900元；并返还从她

那里取走的5000元养老金。

庭审现场，因高奶奶年事已高、不方便出门，委托

大女儿王甲出庭。

“我们也没想都他出钱，只是他太过分了，不仅不

出钱不出力，还从妈妈这里拿钱。”说起自己的兄弟，

王甲满满责备。

然而说起那5000元养老金，王某跳了起来，坚决

说是母亲给的，无须返还。

“明明是你偷偷拿去的，妈妈年龄都这么大了，路

都走不动，你还要拿她的养老金，于心何忍。”说起自

己的老母亲，王甲眼眶都红了。

此时的王某沉默一会说：“妈妈由我们几个轮流照

顾好了，为什么要花钱请保姆？我可没钱。”

“那是因为妈妈信不过你，她老人家觉得保姆都比

你好。”法庭上，王甲回答。

事实上，开庭前，承办法官章文先后多次走访看

望了老人。经询问，高奶奶确实表示，希望由保姆长

期照顾。

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

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给付赡养费应考虑原、被告的

收入，家庭现状等因素。对于是否由保姆照顾的问题，

应尊重老人意愿。原告的养老金不足以支付日常开销及

保姆工资部分，应由各子女分担。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王某归还原告养老金5000

元，并支付原告截至2021年7月的赡养费4950元，共

计9950元；自2021年8月起，于每月5日前，支付原

告赡养费750元。

法官说法：
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既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也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人要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

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对生活不能自理

的老年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

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

本案原告已近百年高寿，生活不能自理，被告作为

儿子，不履行赡养义务，有悖于家庭伦理道德，给亲情

造成了巨大伤害。本院在审理该案时，充分尊重老人的

意愿，并综合考虑原、被告的收入和家庭现状等因素，

酌情判决，有利于引领良好社会风尚，传承尊老爱幼的

传统美德。

乌鸦尚知反哺。血脉关系天然不可更改，为人子女

应当传承家庭美德，主动承担起家庭责任，积极履行赡

养义务。对负有赡养义务而拒绝赡养的，情节严重构成

遗弃罪的，还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我就要请保姆”，老母亲坚决不要儿子照顾
法官这么判

递辞呈后回公司交接
发生伤残构成工伤吗？

有读者问：
因被拖欠工资，我无奈向公司递交辞

呈。公司表示我必须完成工作交接才能离

职。不曾想，我次日上班时间按公司要求

去办理工作交接时，遭遇车祸。交警部门

认定对方司机负事故全责。请问：在公司

未为我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公司能否

以我已提出辞职为由，拒绝工伤赔偿？

本报作答：
公司不得拒绝对你给予工伤赔偿。

一方面，你虽已提交辞呈，但仍属公司

员工。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

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即劳动者在遭遇

工资被拖欠时，具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权

利。但对用人单位来说，并不意味着只要

劳动者递交了辞呈，便当然地解除了劳动

关系。

结合本案，正因为公司要求你必须完

成工作交接才能离职，而你对此没有异议

甚至按其要求前去履行自己作为员工的义

务，也就意味着你在完成工作交接之前，实

际上仍然是公司员工，彼此的劳动关系在

当时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公司必须赔偿

相应损失。《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而你的情形完全与之吻合。鉴于为

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就用人单位违反自身法定义务所导致

的后果，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

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即公司必

须按照对应项目和标准向你作出赔偿。

（颜东岳）


